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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秦汉时期教育的基本特征
 

金 忠 明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　要:秦汉时期教育具有重大转化和构造的特征:思想层面以儒学为主干对道 、法等学派思想吸纳和改

造 , 制度层面则有力地推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教育 ,从而大大扩展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 ,同时完成了由进

取到守成 、由法制到德治的文教政策的历史性转化和儒家学派的经典文本再造 , 为以后的中国教育奠定了模

式化的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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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的教育上承先秦丰富多元的第一个教育思想

高峰 ,下启魏晋唐宋以后由多元趋于深化严密的第二个教育

理论高峰 。如果说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

击下 ,出现了一次根本方向的转折 ,即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

育的转折 , 进而开启了 “中西融通 , 古今汇合” 的新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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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秦汉时期的教育显然属于古代中国社会一

个重大的转化和构造期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汉代

的官方新儒学取而代之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国策 ,实质

导致的是以儒学为主干对道 、法等重要学派思想的吸纳和改

造;学校教育制度的系统构建一方面有力地支撑了儒学的强

势地位 ,另一方面则大大扩展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 。考察

这一时期的教育 ,主要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

一 、进取与守成的双重功效

战国时代 ,列国争雄 ,各种教育思想和主张此起彼伏 ,当

时最具影响力的是儒家和法家 。法家教育思想突出的是进

取的价值观 。作为战国时期主要学派之一 ,法家因主张法制

和变法而闻名 。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 ,并与儒

家的礼制思想(特别是荀子)也有关系 ,代表人物有商鞅 、韩

非等 。法家教育观奠基于“趋利避害”的人性理论 ,认为 “民

性” 、“民情”就是“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 ,苦则索乐 ,辱则求荣”

(《商君书·算地》),一般人性所代表的是私利 ,针对民性趋利

(“自用”)的特点 ,反其道而用之 ,就能将私利与公利协调 、统

一起来 ,用法令驱迫民众去做他们本不想做的事 ,所谓“民欲

佚而教以劳 ,民欲生而教以死 。劳教定而国富 ,死教定而威

行”(《管子·侈靡》);老百姓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勇于参加

农 、战 ,乃是“学之所以避害”(《商君书·慎法》),也就是运用

法令教育使民众的“私利”朝着“公利”转化 。法家注重功利 ,

用“壹赏” 、“壹刑” 、“壹教”(《商君书·赏刑》)来驱民于农 、战 ,

以“法” 、“信” 、“权”来推行法治 ,从而达到富国强兵 、称王天

下的目的 。商鞅的政治策略及法治理论被韩非接受并发挥 ,

最终建立起“以法为本” ,“法” 、“术” 、“势”相结合的法家学说

体系 。法家学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奠定了理论

基础 。战国末期 ,秦国采纳法家理论 ,使商鞅执政 ,通过政

治 、经济 、军事 、文教等各方面一系列的变革 ,迅速增强了国

力进而统一了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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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重要功能和显著特点之一 , 是重视守成 。

如西汉时“董仲舒万世一统的政治理想 , 集中体现了儒家的

守成理念”
[ 2]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 ,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

上 ,更注重教育的优先地位 ,认为教育是治国理民的基本手

段 ,为了维系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不宜单用强制性的法

令之教 ,而应采用感化式的礼乐之教 。因为以刑制民 ,民虽

畏而服从 ,其心理上仍然存在犯上作乱的可能 ,唯有以道德

诱导 、礼乐感化 ,人民才会有廉耻之心 ,并乐于安顺归附 。所

以儒家认为教育的功效比政治更为长久 、更加重要 。孟子

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 。善

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通过善教传递父

子 、君臣 、夫妇 、长幼 、朋友之间的人伦规范 ,使人人依礼而

行 ,天下自然安定有序 、不治而治了 。孟子主张性善 ,其思想

承接孔子而来 ,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峙 ,与法家的法制思想

相悖反 。孔子虽认为“性相近 ,习相远” ,但其为学顺序既然

是由修己出发达到治人 ,则显然蕴涵了人性向善的种子 ,从

而凸显了伦理本位的教育价值观 。

汉武帝时虽然在思想上倡导“独尊儒术” ,但实际的统治

策略往往是“儒法兼用” 。也就是说 ,西汉中期以后 ,儒学并

没有成为唯一的正统政治思想 ,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统治者

的重视 。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

之 ,奈何纯任德教 ?”(《汉书·宣帝纪》)法家的苛政(力农)、死

教(征战)与儒家的仁政(惠民)、德教(感化)显然是冲突的 ,

在争于力气的乱世 ,法家的法令之教更具有进取的力量 ,赏

罚既激发人的物欲 ,也增添人的畏惧 ,前者有利于富国强兵 ,

后者有利于社会统治 ,这当然是统治者所最乐意的事 。进取

依靠物质力量 ,守成则需要精神力量 ,进取旨在开拓向外 ,守

成旨在克制向内 。同时 ,儒法又具有同构性 ,其足够的张力

给中国传统社会以充分的发展空间 。

实际上法家的进取精神包括了对外扩张(赏)和对内克

制(罚)的两面性 ,而儒家的守成精神也有独善其身和兼济天

下的双重性 ,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家注重外部的强制 ,儒家注

重内在的自觉 。当然 ,强制的力量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在伤

人的同时也可能伤及自身 ,这就是汉代儒家对君主提出的诘

问:“马上得天下 ,马上治天下乎 ?”因此 ,中国秦汉以后两千

多年的历史中 ,凡是社会动荡 、变革及转型之际 ,儒学都受到

批判;每当进入社会安定时期 、和平年代 ,儒家思想则受到重

视 。盖缘于儒家思想超强的守成作用 ,它能够有效地维系既

定的社会秩序 。中华民族延续这么长时间 ,中华民族凝聚力

如此坚韧强大 ,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多于分裂时期 ,都跟儒

学的强大守成功能有密切关系 。

法家的可以进取难以守成与儒家的可以守成难以进取

一直使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依据时代

和社会的变化 ,两者的交替结合使用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选

择策略 。内法外儒不仅是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 ,也深刻影响

了传统教育 ,使汉以后儒家教育模式或多或少呈现出法家思

想的影子(如不忠不孝的责罚和选举科考的利诱)。

二 、德 、法兼修的治国策略

和进取与守成密切关联的是法制与德治 。秦国既然是

依据变法和征战夺取天下的 ,其治理天下的“路径依赖”自然

还是法制 。所谓法 ,即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所颁布的

有关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 、法令 。法家强调“以法

治国” ,认为实施法教就可以“兴功惧暴” 、“定分止争”(《管子

·七臣七主》),使臣下和民众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意欲如“响之

应声” 、“影之从形”(《管子·任法》)。商鞅 、韩非树立了法制

教育的至高权威 ,将道德教育完全消解于法制教育中 ,认为

德与法的关系是“德生于刑”(《商君书·说民》),只有采用重

刑才能使“民莫敢为非” ,从而达到“一国皆善”(《商君书·画

策》)的目标 。如注重德教 ,轻用(或不用)刑法 ,只会助长罪

恶 。唯有“以杀刑之返于德”(《商君书·开塞》),才是教育民

众具备道德的有效方法 ,所谓“功之至厚”(《韩非子·奸劫弑

臣》)也 。

实际上 ,早期的“法”内涵与“刑”同义 ,是作为礼的补充

物存在的 ,尚没有脱离礼的附属地位独立出来 。“刑”本起源

于氏族的习惯法 ,后来逐渐制度化 ,这种习惯法的特点是以

俗执法 。因此 ,礼 、法有着共同的来源 ,都来源于上古的习

俗 。在夏 、商 、周时期 ,礼和刑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两

者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礼主刑辅” ,礼治在目的取向上是省刑

和无讼 。“晚周时期存在的`礼' 和`法' 两种不同的学术和政

治思潮 ,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儒家和法

家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两者何为主从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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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认为 ,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 ,具

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理想的道德社

会只能靠“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道德手段

去建立 ,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 、刑罚去建立 。需要说

明的是 , 在此提出 “道德手段”的概念 , 是相对于 “法律手

段” 、“行政手段”等而言的 ,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

化和约束 ,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换言之:德治是建立理想

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①
。

综观儒家的德治之道 ,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

修养 ,这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

以修身为本 。”具体而言 ,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

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 ,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 ,即把

德 、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 ,让他们自觉遵守 。儒家所宣

扬的尊卑 、亲疏观念是一套不同于现代法律评判标准的伦理

性规则 ,其中虽充斥着专制时代的色彩 ,但也包含有维护家

庭和睦 、增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6·



的重要体现 。当然 ,儒家的伦理教化(特别是孟子)过分偏重

了道德的作用而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 ,从而使法律和道

德的关系错位 ,使法律道德化 ,弱化了法律的普遍 、明确 、统

一的规范作用 ,并使权力中的人情因素渗透到法的各个环节

和领域 ,使儒家所主张的德治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 。

荀子则将法视为治之端 ,却又说法是由君子所创 ,故君

子的德行比法更为重要;但他对问题解决之方法的理解与孟

子显然不同 ,其性恶与礼法之说为法家学派加以推衍 。“荀

子论学论治 ,皆以礼为宗 ,反复推详 ,务明其指趣 。”(王先谦

《荀子集解·序》)荀子在传授儒学方面贡献甚大 ,其学说在汉

代流行 ,也正符合霸王合用的国策 。而法家思想在秦后的政

治环境中不绝如缕 ,印证了荀学实际开启了儒法合流的先

河 。虽然儒家主张以德治为主 ,法家主张以法治为主 ,但二

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 。

儒家伦理教化的弊端 ,学术界通常认为表现于下列四

点:其一 ,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 ,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

其二 ,就社会生活来讲 ,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 ,约束了中国人

的创造力;其三 ,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 ,它引

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 ,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

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 ,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

态 ,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

法家“法制”教育的缺陷主要是其所谓的“法治”侧重于

“刑赏”二字 ,即以刑为核心 ,旨在实行禁止令行的“法”思想 。

特别需要指出的 ,它并不是近代英语词汇中著名的术语“rule

of law ”(直译为“法的统治” ,亦即 “法治”)的意思 。商 、韩思

想的宗旨是为了实行君主专制 ,他们迷信以力以刑服人 ,忽

视道德教育 ,主张排斥百家 ,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

三 、学说思想转化与制度实践

史称“汉承秦制” ,主要指汉代承袭秦代的法家政治思

想 ,特别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所建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 。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 ,最早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的是法

家 。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以后 ,秦国的国力得

到了持续发展 ,并最终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大业 ,可以说 ,法家

思想在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从秦统一后各项政策制度的建立 、君臣言论以及泰山 、琅邪 、

之罘 、碣石 、会稽等刻石铭文来看 ,秦代政治家对于当时社会

政治蓝图的描绘是既宏大又理智的 ,具有一定的现实合

理性 。

“法家”一词 ,作为学术派别意义上的概念 ,最早由西汉

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其《论六家要旨》一文(《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提出 。在这篇文章中 ,司马谈第一次总结

了当时流行的阴阳 、儒 、墨 、名 、法 、道等先秦时期的各派学

说 ,并称之为“六家” ,分别就各学派思想的特征 、得失做出了

概括性的评论 。关于法家 ,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 ,不殊

贵贱 ,一断于法” ;“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

可改矣 。”

根据汉代史学家刘向 、刘歆及班固的总结 ,“凡诸子百八

十九家 ,四千三百二十篇” ,能流传下来并有其文字著述的就

有一百八十九人 ,四千多篇著作 。按大的思路分 ,“可观者九

家”:阴阳家 、儒家 、农家 、道家 、名家 、纵横家 、杂家 、墨家 、法

家 。经过后来学者的不断研究和挖掘 ,其中的思想涉及西方

一千多年来的各个学派的意象 。直到秦统一全国的时候 ,这

些丰富的思想局面戛然而止 ,由诸子归流出来的“儒 、道 、法”

学说及东汉时期入华的佛学 ,渐成为其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

流 。但在后世学术归纳中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儒 、释 、道”的

主流 ,“法家”学说往往是不提及的
[ 4]
。法家思想在历代治

国者眼中的“不可改矣” ,与其在现实中的不被提及 ,构成了

奇妙的反差 。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 、杨朱 、庄子 、稷下黄老等流派 。

老子虽主张守一 、无为 、清静 ,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 ,

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思想渊源而来的

黄老思想 ,其中已兼容有名家 、墨家 、法家 、儒家等各种观念 ,

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 ,通过无

为而达到有为 。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 ,在当时的特定

环境下 ,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 。无论是道家还是法家 ,尽

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当时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 ,尤其是没有学校制度的有力支

撑 ,使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 。

在汉代之前 ,儒家思想虽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 ,

但其思想尤其是核心的礼治思想却具有深厚的组织和社会

资源 。从孔子之德治思想 ,如“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论语·

为政》),可见其德治相等于礼治;而孟子的仁政与王道 、荀子

的礼法观 ,虽立意之由不尽相同 ,但都主张人以德治 、礼由人

施 。人君之德能产生政治之效 ,恰恰在于周代的社会组织与

政治组织紧密联系 。周代之社会组织以宗族为单位 ,依宗法

制 ,宗族里有大宗小宗之别;国君就是大宗的宗子 ,依次小宗

的宗子为世卿 ,庶子为士大夫 ,具有严格的身份区别 ,而支持

这种身份区别的就是“礼” 。在如此以家族血缘联系政治血

脉之团体中 ,政治与伦理结合 ,使上位者的个人道德能产生

直接的效用 。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旬 ,由于周朝所奠定之礼乐

制度崩坏 ,宗法 、封建 、井田等制度失去安治的功能 ,因而产

生一些主张变革先王礼法 ,即变古法立新法的政治家和学

者 ,如商鞅 、李斯 、韩非等 。

“经世致用”是儒家经典中最具特色的内在价值 ,它不是

一种简单的宗教信仰或政治 、道德学说 ,而是融合价值观念

与政治制度的一种文化创造 ,因而是一种制度体系和价值体

系的结合体 。简单而言 ,经学是以意义信仰为归依 ,以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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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为目的 ,以道德践履为手段的一套价值 、制度体系 。汉

代的社会发展历史 ,同时也是经学一步步实现从价值形态

到制度体系转变的过程
[ 5](P290-291)

。

到西汉中期 ,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 ,

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

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 ,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 、强化

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汉武帝通过设立经

学博士 ,为学习儒学的人大开仕禄之门 ,使得儒家学说风行

一时 。儒家学说体系内容丰富 、广博 ,极其适合作为衡量一

般文化教养和智力水平的样本 ,因而成为选官的标准 。汉武

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其实并不是儒学取

得独尊地位 。在政治运作背后 ,实质是多采秦制 ,阳儒阴法 ,

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 。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 ,往往多采阴阳

五行之说 ,而以儒术为名义 。

四 、学派之争中儒家文本的经典化

鲁迅说 ,文字是史官必要的工具 ,有人认为仓颉是皇帝

史 ,虽未可信 ,但指出史和文字的关系 ,却是很有意思的(《且

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文字不仅是史官的工具 ,也是正式

的学校教育产生的标记 。思想学说必须依托竹帛文字 ,才有

流播扩散的可能 。文字产生之前 ,人类经验的传递只能依靠

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 ,知识的延续和思想的影响受到时间和

空间的极大限制 。章学诚云:“理大物博 ,不可殚也 ,圣人为

之立官分守 ,而文字亦从而纪焉 。有官斯有法 ,故法具于官 。

有法斯有书 ,故官守其书 。有书斯有学 ,故师传其学 。有学

斯有业 ,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 ,皆出于一 ,而天下以同文

为治 ,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校雠通义·原道第一》)上古社

会 ,金 玉册 ,藏之秘府 ,悉以官司典之 。秘府之书 ,既不刊

布 ,而简册繁重 ,笔墨拙滞 ,又不便于 写传副本于民间 ,所

以学术多在官府 。春秋时 ,官学失守 ,典籍四散 ,遂造成私学

兴起 ,学术下移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蜂起 ,就与文本典籍

由官府流落民间有关 。

中国的传统学校课程是六艺 ,也就是六门学科 ,因此其

知识是宽泛而不定型的 。经孔子删定六经 ,中国的学校始有

定型的教材文本 。孔孟时代 ,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

并无显赫的地位和影响 。孔子尽管有删定六经之举 ,且有三

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继其衣钵 ,传其学说 ,号为显学 ,但在当

时充其量为几大流派之一耳 ,又未被当政者瞩意 。与法家

比 ,可以说儒家在汉代以前是不得志的 。但确立经典为儒学

的崛起奠定了道统基础 ,有教无类为其发展注入了时代动

力 ,维系稳定的守成功能则契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恒常需要 ,

于是到汉代时 ,天时 、地利 、人和三者聚一 ,儒家的命运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 ,处于独尊的地位 。

有学者认为 ,《庄子》中王官之学 、经学 、百家之学是有区

分的 。先有王官之学 ,王官之学的世俗化形成了经学 ,经学

又孕育出百家之学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今文经学术语

在《庄子》文本中 。从原始儒家发展到今文经学 ,然后再到古

文经学 ,《庄子》所处的环节恰好就是今文经学刚开始萌芽的

时候 。所以 ,从《庄子》中可以看到今文经学的雏形 。在传世

的先秦文本里面 ,包括儒家的经典都没有 “六经”这种说法 ,

反而是我们通常视为与儒学对立的道家的经典《庄子》里面

出现了“六经” 。这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现象
[ 6]
。庄子说:

“天下大乱 ,圣贤不明 ,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

……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 ,不幸不见

天地之纯 ,古人之大体 。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

庄子感叹社会动荡导致经本散失 ,学派纷争使道术分裂 ,他

批评各派蔽于一端 ,不能复归大道 ,实质也是企图恢复王官

之学的最初统一状态 。而孔子的删定六经 ,也是要将纷乱的

学派之争统一到经学文本上来 ,只是依道家的眼光 ,回归得

还不彻底而已 。

但令孔子料想不到的是 ,由他正定的经书 ,不仅未能平

息各种学派之争 ,反而由于记载文本的文字随时代而变迁 ,

导致了学派内部新的纷争 。从春秋战国开始到西汉 ,中国的

文字有过两次重大变化 。战国时期 ,流行的文字是“籀书”

(大篆),但当时各国所用的大篆差别较大 ,同一个字也会有

很大的差异 。到秦代“书同文”后将“籀书”规整为小篆 。汉

代 ,简化的小篆形成的隶书开始在民间流行 ,后来逐渐取代

小篆成为通行文字 。因此 ,汉代人称用隶书写的书籍为 “今

文” ,而汉代以前用“籀书”或小篆写下来并流传到汉代的书

籍 ,则称为“古文” 。因了文字和文本的不同 ,形成今古文经

学的对峙 。两者的区别似在文本 ,实则两派之争所涉及的问

题相当复杂 。今文经学反映了今文经学家的观点 ,他们以孔

子为政治家 ,以六经为致治之说 ,强调经书的“微言大义” ;古

文经学则反映了古文经学家的观点 ,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

典 ,是先王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 ,六经为孔子删定 、整理之

后的前代史料 ,因而认为孔子为史学家 ,强调名物训诂 。除

了文字和文本的差异 ,在对六经的排列顺序上及看待孔子和

六经的态度上 ,今古文经学也都是不同的 。

实际上 ,由于在隋唐之前 ,经典文本是稀罕之物 ,竹帛之

书并非普通人能轻易得到 ,春秋战国时代从王宫流入民间的

书 ,绝大部分掌握在少数的士手中 ,人们要求知问学 ,必须拜

师授艺 。拥有大量经典文本的大师 ,自然拥有丰富的知识 ,

也更容易招生授徒 ,形成学派 。在缺乏文本的时代 ,知识的

传播更仰赖掌握知识者这一活的信息载体 。当然 ,动态的信

息载体(儒士)较之静态的信息载体(文本)具有主观能动性 ,

从而也使得信息具有了多义性 、可变性 、复杂性 ,所以去孔子

未远 ,儒学自身已产生了裂变 。《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

学 ,儒墨也 。儒之所至 ,孔丘也 。墨之所至 ,墨翟也 。自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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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死也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

有漆雕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 。

故孔 、墨之后 ,儒分为八 ,墨分为三 ,取舍相反不同 ,而皆自谓

真孔墨 。”可见 ,韩非那时侯 ,作为两大显学的儒墨 ,就已经分

崩离析了 。如儒学八派中影响最大的孟氏之儒(孟子)和孙

氏之儒(荀子),一主性善 ,一主性恶 ,虽同号儒家 ,却取舍相

反 ,形如冰火 ,道术恰为自身裂 。

到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学和儒家经典便开始以朝廷宗

奉的经学形式存在和发展 ,为了树立儒学的权威 ,六经开始

具有只可信奉不能怀疑的神圣地位 。治经者必须以经释义 ,

以治经作为寻求真理的根本途径 ,且多采取笺注形式 。这种

治经法 ,后来逐渐从“注不破经”发展到“疏不破注” 。作为权

威的经典 ,它被捧到无限崇高的地位 ,从而连经典的注释的

发挥也只能在“注”的基础上展开 。

在汉代儒学经学化的过程中 ,儒家文本典籍日趋重要 。

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肇始于儒家学者重新塑造经典的过程 ,并

通过学校教育制度的全面构造和支撑 ,使“六经”由此发展为

一种模式化的文化类型 ,其经典化与神圣性促进了儒家学者

的共同信仰 。

注释:

①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 , 有必要

对孔子“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做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 ,

“刑”是指刑罚 ,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 , 指老百姓可以不

犯罪 ,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 , 指既有羞耻心 ,又顺从统治 ,

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 孔子的话可以

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 ,用刑罚来规范 ,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 ,但

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 , 用礼义来规范 ,老百姓既有羞耻

心 ,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 , 在孔子看来 ,光用政和刑不能培

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 ,只有靠“道之以德 , 齐之以

礼” 。(参见冯国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

值[ J] .哲学研究 , 2002 ,(7):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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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ion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JIN Zhong-ming

(Institute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 ent , East C hina Normal Universi ty , Shanghai 200062 , China)

Abstract:The education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enjoys characteristics of a signif icant t ransfo rmation ,

w ith Confucianism being the mainstream and Taoism and Reformist schools absorbed.The central and local

schools are ef fectively promo ted .Thu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onfucianism becomes more stable.At the same

time the histo rical t ransfo rmation is completed i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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